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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
和政策性文件

1、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平罗县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平政办发〔2017〕20号）
（1） 将“一、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。”修改为“一、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。”
（2） 将“三、组织领导”中的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组 长：蒋新录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。副组长：姚农 县民政局局长、许东铭 县教体局局长、黄学梅 县妇联主席、张志祥 县公安局副局长。成 员：赵燕萍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龚明胜 县法院副院长、闫志强 县发改科技局局长、罗少荣 县司法局局长、赵 军 县人社局局长、马志明 县住建局局长、马立军 县农牧局局长、王宗贵 县文广局局长、李志杰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、丁光林 县残联理事长、彭小华 县财政局副局长、谷亮 团县委副书记以及各乡镇主要负责人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负责日常事务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县民政局局长姚农同志兼任。”修改为“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领导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，决定成立平罗县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办、民政局、教体局、妇联、公安局、宣传部、法院、发改局、司法局、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残联、卫生健康局、财政局、团县委、各乡镇等部门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负责日常事务工作。”
（3） 将“五、工作要求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”中的“民政局要开展一次全面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，”修改为“民政局指导各乡镇要开展一次全面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。”
2、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平罗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平政办发〔2022〕86号）
增加“4.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对象家庭收入和住房困难标准，由县人民政府按照本行政区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、人均住房面积等确定，应每年公布一次。”作为“二、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标准（一）2022年廉租房准入标准。”的补充内容。
3、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平罗县用水权交易收益分配办法》的通知（平政规发〔2023〕1号）
（一）将“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”修改为“第十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”
（二）将“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9日起施行。”修改为“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3年2月20日起施行。”
4、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平罗县用水权使用费收缴和使用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平政规发〔2023〕2号）
（一）将“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”修改为“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”
（二）将“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9日起施行。”修改为“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2月20日起施行。”
五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平罗县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平政规发〔2023〕3号）
（一）将“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”修改为“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”
（二）将“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9日起施行。”修改为“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3年2月20日起施行。”
六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平罗县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及节水奖惩办法》的通知（平政规发〔2022〕1号）
（一）将“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水务局负责解释。”修改为“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”
（二）将“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两年。”修改为“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2年6月25日起施行，试行两年。”
七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平罗县引黄灌区水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平政规发〔2022〕2号）
（一）删除第十八条中的“逾期不缴纳的，从滞纳之日起加收滞纳金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，并处应缴水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”
（二）将“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水务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”修改为“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平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”
（三）将“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”修改为“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。”


